
1 

 

威德眾星獎助計畫 

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排球聯賽獎助學金申請書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請填寫學校全銜) 

年級  學號  

身分證字號  學生聯絡電話 
家中： 

手機：  

家長或聯絡人  家長連絡電話 手機： 

戶籍地址  

學業成績優良

證明文件 

    需至少提出一項 

    □112 學年度成績單 

□113 學年度成績單 

□外語證照          證照名稱： 

□特殊技能表現  證照名稱：  

家庭經濟狀況

不佳或特殊境

遇之證明 

    需至少提出一項 

    □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清寒證明文件 

□特殊境遇證明文件 

□特殊境遇推薦函 

  推薦人姓名： 

  職稱： 

申請者簽名 教練核章 班級導師核章 
體育業務承辦 

組長核章 

學務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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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蒐集使用同意書 

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以下稱本會）因辦理威德眾星獎助計畫(以下稱本獎助計畫)，依

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規定，向您告知下列事項： 

一、 特定目的 

基於辦理本獎助計畫作業及本會辦理其他與獎助計畫有關活動（包括但不限於：如本獎助計畫

記者會、頒獎典禮、宣傳活動…等等）之需要，為人事管理【特定目的項目代號 002】、契約、

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之目的【特定目的項目代號 069】、調查統計、分析之目的【特

定目的項目代號 157】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二、 蒐集項目（類別） 

依申請書上所載您的個人相關資料欄位(含申請者之姓名、出生日期、身分證字號、學籍資料、

手機號碼、通訊電話、戶籍地址、學業成績資料、證照/認證資格、語言技能、曾獲殊榮等)。 

三、 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 利用期間：特定目的存續期間。 

(二) 地區：臺灣。 

(三) 對象：本會。 

(四) 方式：本會將透過電話、傳真、網際網路、書面等及其他自動化機器、非自動化形式蒐集、

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四、 您同意本會及主辦單位使用您的相關活動紀錄之照片與動態影像 

若您出席本獎助計畫舉辦之各項活動，您同意本會及主辦單位可使用您的相關活動紀錄之照片

及動態影像。 

五、 請您確認本申請書所列項目已完整及確實揭露 

六、 就本會保有您的個人資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您有權查閱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

求補償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請求刪除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若您需要行使本項權利，請洽本會申請之聯絡單位辦理。 

七、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您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會將無法進行必要之

審核、處理作業及辦理後續與相關活動，您將喪失申請本獎助計畫並參與相關活動之資格，不另行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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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經貴會告知，本人及本人之法定代理人已明確瞭解本獎助計畫之申請辦法及上述事項所述之

內容，本人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本人申請本獎助計畫，確認並同意上述事項所述之內容，並依上述事

項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此致 

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 

 

 

 

 

立 書 人 姓 名(親自簽章)： 

立 書 人 法 定 代 理 人 姓 名(親自簽章)： 

簽 訂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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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德眾星獎助計畫 

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排球聯賽獎助學金推薦函 
暨獎學金運用規劃 

申請者姓名： 

推薦人姓名：(請填推薦師長姓名) 

推薦學校： 

推薦原因陳述(請師長或教練填寫後親自簽名                                          ) 

 

 

 

 

 

 

 

 

學業成績表現陳述(請師長或教練填寫後親自簽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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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特殊境遇狀況陳述(請師長或教練填寫後親自簽名                                          ) 

 

 

 

 

 

 

 

 

球隊訓練及品德表現陳述(請師長或教練填寫後親自簽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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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運用規劃(請申請者填寫，如您(申請者)榮獲本獎學金之補助，請簡要敘述，您會如何運用

此筆獎學金？ 請以條列或敘述方式於 300-500 字以內進行說明。 

 

 

 

 

 

 

 

 

 

 

 

 

 

 

 

 

 

申請者簽名 教練核章 班級導師核章 
體育業務承辦

組長核章 
學務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調整。 


